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典型案例
20多岁的小王是去年刚刚大

学毕业， 因打算在北京创业， 他
通过北京一家房屋中介机构， 租
赁了位于海淀区的一套房屋。 然
而因合同到期后， 因中介公司迟
迟不按事先约定退还押金， 隧将
中介机构诉至海淀法院。

起诉前， 小王为图便宜在法
院附近与一个自称 “专业法律人
士 ” 的男子李某签订了委托协
议 ， 并支付李某 200元 “跑腿
费”。 然而李某为了证明自己是
合法的诉讼代理人， 竟然伪造了
小王经常居住地居委会推荐他担
任小王诉讼代理人的相关证明材
料。 但庭审中， 细心的法官经审
理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经过询问
小王承认了自己受李某诱导伪造
推荐函并协助李某骗取代理人资
格的事实。

法庭当场对小王提出了批
评， 并告知因李某不符合法律规
定的代理人范围， 故不允许参加
诉讼。 法官同时要求小王及时更
换有资质的代理人或者亲自参加
诉讼。

法官提醒
为了规范公民代理行为， 新

民诉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代理人的
范围即： 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 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
人员； 当事人所在社区、 单位以
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但
实践中仍有一些未获得律师资格
或相应从业资格的 “黑代理 ”，
打着 “公民代理” 的旗号， 以法
律工作者或者是单位职员自居，
利用当事人法律知识缺乏的弱点
从事盈利性诉讼代理活动， 严重
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扰乱
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他们往往以 “打游击” 的方
式出现在各种案件中， 通常在法
院周边活动， 通过主动搭讪的方
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
通过伪造相应的材料随意变换多
种身份参与到诉讼当中。 他们往
往不具备律师执业资格， 有的仅
仅是自学过简单的法律知识， 没
有统一的管理部门、 收费标准也
不规范， 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得不到保障。

在此， 公民在委托诉讼代理
人时一定要尽量通过正规渠道，
要认真核实律师职业资格证的真
伪， 聘请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
师作为诉讼代理人， 在缴费时还
要注意向对方索要加盖有律所公
章的正规票据， 以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自觉抵制 “黑代理” 行
为。 如果因经济条件拮据等原因
无力承担律师费用的， 也可以寻
求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服务所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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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入职工作四年， 河南农民被拖欠近两万元工资
■仲裁诉讼虽然赢了， 但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公司货款存老板个人账户， 法院冻结却遭异议
■无良老板无理也要告状， 就为了继续拖延付款

“我一个农民 ， 打工想拿到
工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不知道
怎么打官司， 也不愿打官司， 可
官司偏偏找上门来。 为讨回6年
前的工资， 连仲裁带起诉， 我整
整与公司和公司原董事长打了10
场官司。” 11月22日， 来自河南
的王永恒说， “这么多年， 这么
曲折， 要不是高军生律师的无偿
援助， 我好不容易打赢的官司，
肯定是一张法律白条。”

记者了解到， 仅与公司老板
打法院执行官司， 王永恒就花了
近3年时间。 期间， 该公司老板
李宏业以打官司求公平为手段极
尽拖延之能事， 穷尽一切办法掩
盖事实。 但在自己前后矛盾的证
据面前， 他只得乖乖认输， 让法
院从其个人银行卡上划走了王永
恒的工资款1.82万元。

工资拖欠整六载
一裁二审终获胜

“你打工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什么时候入的职？ 公司和你签订
劳动合同没有？” 记者问。

“我们公司全称是北京洪古
家具公司， 开办单位是山东烟台
的一个研究所， 属于集体所有制
企业。” 王永恒说， “我是2006
年7月底到公司上班的， 做木工
活儿。 公司没有给我缴纳社会保
险 ， 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 当
时， 李宏业是公司董事长， 是法
定代表人， 他是2009年12月离开
公司的。”

“是什么原因， 让你与公司
打起了官司？” 记者问。

“因为拖欠工资、 加班费。”
王永恒说。

“什么时候开始打官司了 ，
胜负情况怎样？” 记者问。

“从2009年10月第一次仲裁
开始， 之后历经2010年10月第二
次仲裁 、 2011年8月一审 、 2012
年4月二审， 2013年1月的执行异
议听证、 2013年12月执行异议一
审、 2014年6月执行异议二审。”
王永恒说， “外加双倍工资劳动
争议2012年5月的仲裁、 2013年3
月的一审 、 2014年4月的二审 ，
差不多有10场官司。 几乎是场场
都赢。”

“一审法院于2011年11月19
日判决， 认定我与公司在2006年
8月到2009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应向我支付1.82万元工
资。” 王永恒说， “公司对判决
不服， 原老板又上诉， 一直折腾
到现在。”

赢了官司没赢钱
公司财产无去向

“整个官司还比较顺利， 但
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 王永恒
说。

“什么问题？” 记者问。
“2012年5月15日， 在终审生

效后 ， 我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

行。” 王永恒说， “可是， 法官
查询不到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
从时间上看， 公司很早就成了空
壳。”

“这是怎么回事？” 记者问。
“我也不知道， 我离职时公

司还在正常运作， 怎么会在打官
司期间说没就没了？” 王永恒说，
“就那么一点钱， 折腾这么长时
间还拿不到。 想想3个年幼的孩
子和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 我都
不想活了！”

“后来咋办了？” 记者问。
“我只能依赖法官， 相信法

律。” 王永恒说， “一次次去法
院询问， 一次次失望而归。 突然
有一天， 法官告诉我， 他在查询
公司财务收支情况时， 发现李宏
业在职期间， 于2007年12月15日
使用他的工行个人账户接收公司
销售货款75000元 ， 于2008年11
月12日， 再次使用该涉案账户公
司销售货款4000元。 于是， 法院
在2012年11月30日裁定， 冻结李
宏 业 在 涉 案 账 户 的 存 款 18200
元。”

钱款被扣老板急
匆匆忙忙提异议

“一看个人账户被冻结， 李
宏 业 慌 了 神 。 ” 王 永 恒 说 ，
“2013年1月4日， 他以案外人身
份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

“法院是如何处理的？” 记者
问。

“法院通知我进行异议听证。
没办法， 我只得再次申请法律援
助。” 王永恒说， “高军生律师
再次帮助了我。”

“听证会上， 李宏业称其与
公司无直接关系， 并且自己已经
离开公司近3年时间 。” 高军生
说， “李宏业说他离职时已对公
司财产进行了审计， 与公司已经
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法院冻结的
7.9万元是其个人财产。”

“我们认为， 李宏业的理由
不成立。” 高军生说， “他在担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 将公司
的销售货款汇入其个人银行卡
内， 该行为属于个人财产与集体
财产混同， 并导致公司无财产可
供执行。 为此， 法院直接扣划其
银行账户存款并无不当。”

法院审理认为， 洪古家具公
司应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 其作为经营企业， 也应有自
己的资金往来账户， 但其在银行
没有开户， 经营款项存入李宏业
个人银行账户内， 使企业资金与
个人资金混同。 由于李宏业提供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入其个人账
户内的公司货款已经归还公司，
故其提出的执行异议理由不能成
立， 依法予以驳回。

异议被驳不死心
一审起诉拖时间

拿到裁定书后， 王永恒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 可是， 李宏业
并未就此罢手， 他又向法院提起
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

“这场官司怎么样 ？” 记者
问。

“首先， 我们对李宏业所委
托的代理人身份提出质疑 。 第
一， 代理人无当事人李宏业所在
单位的推荐函， 不符合 《民事诉
讼法》 第58条的规定。 第二， 李
宏业到底在何单位任职， 其所在
单位与二审判决书所载单位不
符。” 高军生说， “由此， 法官
认为李宏业的代理人不符合出庭
资格， 不准其出庭参加诉讼。”

“2013年 4月 23日第二次开
庭 ， 李宏业不得不亲自出庭 。”
高军生说， “根据 《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 (试行 )》 的通知第8条规定 ，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 公司及王永
恒必须作为共同被告， 一起参与
诉讼。 而李宏业只起诉了王永恒
一人 ， 故要求其追加公司为被
告。”

“同时， 根据上述通知第7条
规定， 李宏业的诉讼请求不是对
执行标的物停止执行， 且模糊不
清。” 高军生说， “法院责令其
解决好以上问题再开庭。”

由此， 仅开庭程序问题， 就
整整拖了半年时间。

自我辩护漏洞多
冻结款项还员工

2013年8月16日 ， 李宏业诉
称， 王永恒认为公司顾客曾向其
个人账户汇入货款并冻结， 这是
非法和缺乏证据依据的。 其理由
是其3年前已离开公司， 如认定
其存有公司货款， 王永恒须证明
有这些货款存入其账户， 且用途
属于代收货款 ， 而其未归还公
司。

李宏业还提出， 公司对他有

离职审计， 已确认双方没有债权
债务关系。 如其离职后仍有相应
的款项没有归还， 那就是贪污。
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 这笔
贪污款不能被民事冻结和划拨，
应该由刑事冻结划拨。 此时， 法
院对这笔款的划拨发放是不合法
的。

此外， 2012年5月7日， 其在
工商银行账户存款余额仅为近
400元， 这说明现在已经冻结划
拨的以上账户的79000元完全是
2012年5月7日以后汇入存入的私
人款项 ， 与以前的账务来往无
关。

“李宏业说得头头是道， 但
有不少漏洞。” 高军生说， “为
逃 避 执 行 ， 第 一 次 仲 裁 后 公
司 对 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 。
第二次仲裁时， 李宏业又是公司
的代理人， 但称新的法定代表人
联系不上。 这明显是说谎， 同时
也反证他仍是公司的实际操控
人。”

“再者， 李宏业的离职审计
报告有公章， 但无出具日期及经
办人签字。 法官问公司有无具体
负责离任审计的经办人员及审计
时有无相关原始财务账册佐证，
李宏业虽称有但时间长想不起来
了。” 高军生说， “这样的报告
充其量只能算公司内部审计， 在
程序上未经合法审计机构审计，
在形式上它又没有日期、 经办人
签字， 故不能证明其主张。”

“此外 ， 李宏业称公司2010
年就不经营了， 2011年吊销了营
业执照， 但在此后的双倍工资案
件中， 他又持公司委托书与王永
恒打官司， 代表公司出庭应诉。”
高军生说， “这进一步证明， 李
宏业至今仍与公司存在密切联
系。”

综上， 法院驳回了李宏业的
诉讼请求， 其上诉后又被驳回。
近日， 王永恒终于拿到了自己久
违的工钱。

维权误请黑代理
图便宜险些中招

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
增强 ， 打官司对普通百姓来说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 但对于大
多数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来
说 ， 如何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 还很陌生 ， 于
是很多人打官司前第一想到的
是找律师 ， 结果不少人掉入了
“黑律师”、 “黑代理”、 冒牌的
“法律工作者 ” 的陷阱 。 日前 ，
北京海淀法院法官秦纳杰结合
一起典型案例 ， 教普通百姓如
何谨防诉讼 “黑代理”。

员工为讨2万工钱维权6年
无良老板没理也打官司


